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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考古學導論 

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rchaeology 

 

[本課程為 16 週課程] 

 

授課教師：謝艾倫 

課程分類：大學部 

學分數：3 

人數上限：35 

助教： 

 

上課時間：每週二上午 10:10 ～下午 1:00 

上課地點：人社 

辦公室: 人社 C623 

教師電子信箱: ehsieh@mx.nthu.edu.tw 

助教電子信箱:  

課程簡介： 

 歷史考古學以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歷史時代的社會與文化，其本質是一門融合考

古學、人類學、及歷史學的學科。在文字已經被發明出來的時代，歷史考古學的研究可以使用

哪些材料幫助我們認識過去？考古證據與文字史料間的關係為何？ 有哪些議題特別受到關

注？本課程將從這些基本提問出發，介紹歷史考古學在新舊大陸多元的發展，以及台灣及周邊

地區近年的研究方向。 

本課程實際進行主分兩階段：第一階段針對每週指定閱讀書目進行報告討論，第二階

段以老師授課為主。 除了課間的兩個作業之外，學生將獨立撰寫一篇與本課程相關之研究報

告。請於第九週前繳交研究計畫，並於期中報告進度並互相回饋，最後於期末報告成果。此

外，本課程有一次電影欣賞及一次庫房參訪活動。 

 

課程目標： 

1. 掌握歷史考古學所觸及的研究材料與議題 

2. 認識歷史考古學在新舊大陸的發展與現況 

3. 藉由作業與報告培養搜集材料與分析的能力 

評量： 

1.課程參與  (15%) 

2.課堂閱讀報告（15%）40 分鐘左右 

3.作業一  (15%)：財產清單分析 

4.作業二  (15%)：垃圾分析 

5.研究報告  (40%) 

書面計畫 (5%) – 1~2頁，含初步參考閱讀資料 

期中口頭進度報告(5%) 

期末口頭報告 (10%) 

期末書面報告 (20%)- 6~12 頁含圖片與引用文獻，本文字體大小 12，雙行間距，文章引用格

式請依台灣人類學刊格式規定，本文件末頁附有範例，未依格式者直接扣 10 分！ 期末報告

繳交期限為 2023/12/26 下午五點，遲交一天扣 2 分，2023/12/31 後不再接受。 

5.額外加分：繳交補充資料閱讀心得，每篇心得加總成績 1 分，最高可加 10 分。每篇心得以

1~2頁為限，最後繳交期限為 2023/12/26 下午五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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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ek1 9/12 課程說明 

Week2 9/19 廣義的歷史考古學 

Week3 9/26 狹義的歷史考古學—電影 

Week4 10/3 狹義的歷史考古學—電影案例中的考古 

Week5 10/10 國慶日 

Week6 10/17 研究素材 1: 文獻檔案以及可移動的物件/作業一/期末報告題目繳交 

Week7 10/24 研究素材 2: 不可移動的物件、建築與地景/作業一討論 

Week8 10/31 研究素材 3: 地圖與圖像/作業二 

Week9 11/7 研究素材 4: 口述歷史跟民族誌資料/作業二討論 

Week10 11/14 期末報告準備 

Week11 11/21 歷史考古與舊社考古/期末報告進度分享 

Week12 11/28 歷史考古與水下考古 

Week13 12/5 和平島專題/考古庫房參觀 

Week14 12/12 歷史考古學與現代社會 

Week15 12/19 期末口頭報告 

Week16 12/26 期末報告繳交 

 

生 成 式 人 工 智 慧 倫 理 聲 明  :  

根 據 本 校 公 布 之 佈 的 「 大 學 教 育 場 域 A I 協 作 、 共 學 與 素 養 培 養 指 引 」 ， 本 門 課 程 採

取 有 條 件 開 放 ， 請 註 明 如 何 使 用 生 成 式 A I 於 作 業 或 報 告 ， 說 明 如 下 ：  

•  學 生 可 於 課 堂 作 業 或 報 告 中 的 「 標 題 頁 註 腳 」 或 「 引 用 文 獻 後 」 簡 要 說 明 如

何 使 用 生 成 式 A I 進 行 議 題 發 想 、 文 句 潤 飾 或 結 構 參 考 等 使 用 方 式 。 然 而 ， 在

本 課 程 的 「 個 人 期 末 報 告 」 中 ， 學 生 不 得 使 用 生 成 式 A I 工 具 撰 寫 作 業 。 若 經

查 核 使 用 卻 無 在 作 業 或 報 告 中 標 明 ， 教 師 、 學 校 或 相 關 單 位 有 權 重 新 針 對 作

業 或 報 告 重 新 評 分 或 不 予 計 分 。  

•  本 門 課 授 課 教 材 或 學 習 資 料 若 有 引 用 自 生 成 式 A I ， 教 師 也 將 在 投 影 片 或 口 頭

標 注 。  

•  修 讀 本 課 程 之 學 生 於 選 課 時 視 為 同 意 以 上 倫 理 聲 明 。  


